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令 中華民國111年7月20日
發訓字第11125036931號

修正「補助辦理促進職業訓練相關交流活動計畫」第十二點、第十四點及第六點附件二、

附件三，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補助辦理促進職業訓練相關交流活動計畫」第十二點、第十四點及第六點附件

二、附件三規定

署　　長　蔡孟良

補助辦理促進職業訓練相關交流活動計畫第十二點、第十四點修正規定

十二、接受補助之提案單位於整體計畫執行完成後一個月內，應檢齊下列表件函送本署辦

理經費核銷事宜，且應於執行當年度十二月十五日前完成經費核銷作業：

（一）檢附發票或請款收（領）據辦理核銷（如附件四）。

（二）執行成果報告（如附件五）。

（三）經費支出明細總表（如附件六）。

（四）實際收入明細總表（如附件七）

（五）支用單據正本及相關資料。

（六）其他本署要求檢附之書表文件及物件。

　　　　　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結束後，將辦理成果、經費支出明細總表、支用單據正本

及相關資料送本署審查後，予以核銷。

　　　　　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申請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項目及金額。

十四、本署補助之款項，不得移作核定計畫以外之用途。經查提案單位有以不實資料、浮

報經費申領補助者、逕自變更計畫內容者、成效不佳或以同一計畫重複向本署及其

他機關申請經費補助，未向本署提出書面說明者，本署得視其情節不予補助或減

少、停止、撤銷或廢止補助，並追繳其溢領補助款項，並得視其情節，自作出不予

補助處分日或司法機關判決確定日起二年內不予補助之對象。

　　　　　受補助單位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用單據之支付事實及真

實性負責，有不實者，應負相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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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補助辦理促進職業訓練相關交流活動計畫」

經費支出及收入概算表

(申請單位)

一、計畫名稱：

二、辦理期間：

三、辦理地點：

支出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經費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金額 說明

合 計

收入明細表

報名費收入 補助收入

報名費金額 人數 小計 項目
其他機關 勞動力發

展署金額名稱 金額 

合  計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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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補助辦理促進職業訓練相關交流活動計畫」

自評表

提案單位

提案計畫

單位負責人
姓名

單位聯絡人
姓名

電話 電話

傳 真 電 子 郵 件

聯 絡 地 址

統 一 編 號

申請補助範圍

□倡導職業訓練相關之知識、技能、觀念之研討(習)會、

講習會、國際會議。

□其他有助職業知能、技能等研討(習)會、講習會、國際

會議。

自評項目 項目說明(各以200字內容簡述)

一、組織任務與本補助計畫相符性

二、提案內容與本補助計畫目的之

相符性

三、提案單位之執行能力

四、提案內容規劃之合理性、正當

性及達成預期績效之可行性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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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領  據

 本單位辦理＿＿＿＿＿＿＿活動，茲收到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年度「補助辦理促進職業訓練相關交流活動計畫」補助款新臺幣 

拾 萬 千 佰 拾 元整。

   此 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單位名稱：

單位地址：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行政院公報　　　　　　　　　　　　　　　　　　　第028卷　第135期　　20220720　　衛生勞動篇



附件五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補助辦理促進職業訓練相關交流活動計畫」

執行成果報告書 

一、前言： 

二、計畫摘要： 

三、執行情形： 

四、成果分析： 

五、建議事項： 

六、參與活動人員名單： 

七、活動剪影（加註說明）。 

八、議程、會議簽到單及會議紀錄。 

九、活動書面資料（彙整成冊）。 

十、與本案相關之平面或網站媒體刊登資料影本。 

十一、彙整成冊之授課講義及簡報資料(無者免附)。 

備註：製作成果報告書一式二份及電子檔一份。 

行政院公報　　　　　　　　　　　　　　　　　　　第028卷　第135期　　20220720　　衛生勞動篇



附件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補助辦理促進職業訓練相關交流活動計畫」

經費支出明細總表

一、單位名稱：

二、計畫名稱：

三、辦理期間：

四、支出明細總表：  單位：新臺幣元

編

號 
經費項目 

費用 補助費用 

自籌款 
數量 單價 總金額 

其他機關 勞動力發展署 

金額 名稱 金額 

1 

2 

3 

4 

–5

6 

7 

合計

備

註

一、填列本活動經費項目實際支出費用。

二、核撥之補助款以實際支出總經費70%為上限。

三、所有補助費用加計收入後，不得高於實際支出總金額。

製表者  業務主管   會計主管     負責(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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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補助辦理促進職業訓練相關交流活動計畫」

實際收入明細總表 

報名費收入 補助收入 

報名費金額 人數 小計 項目
其他機關 勞動力發展

署金額名稱 金額 

合計 合計 

製表者   業務主管  會計主管 負責(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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